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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关于实施北京市“技能照亮前程”项目化
培训行动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认真贯彻《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2025

年工作要点》中关于“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”部署要求，积

极落实人社部、财政部《关于实施“技能照亮前程”培训行动的

通知》精神，在对标对表国家方针政策基础上，充分调研我市职

业技能培训工作在开发有效培训资源、服务重点群体就业、缓解

结构性就业矛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，深入对接行业主管部门和重

点行业领域企业培训需求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研究起草了《关

于实施北京市“技能照亮前程”项目化培训行动的通知（征求意

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通知》包括总体要求、任务目标、主要措施、支持政策和

保障措施等 5 方面 10 部分内容，按照“岗位需求+技能培训+技

能评价+就业服务”四位一体项目化模式，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

训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提出 4 项有力措施。一是聚焦全市重点行业、重点产

业领域征集项目化培训需求，征集发布项目化培训需求清单。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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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支持各类培训载体对接企业等用人主体开发项目化培训资源，

征集发布全市项目化培训指导目录。三是支持劳动者培训结束后

参与职业技能评价，围绕重点领域以及新职业等开发专项职业能

力标准。四是搭建项目化培训评价信息服务平台，设置“技能照

亮前程”培训行动专区，为劳动者查阅检索培训信息、自主进行

技能培训评价、查看薪酬指引及岗位信息等提供便捷服务。

（二）提出 4 项支持政策。一是加强我市公共实训基地、企

业实训基地、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培训载体建设。二是

发挥好政府资金的杠杆作用，推动建立政府、企业、社会多元投

入机制，开展市级项目化培训资助工作。三是统筹用好各类资金，

对本市重点群体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，

按规定给予重点群体职业技能提升补助。四是支持各区各部门开

展项目化培训，为下一步各行业部门开展大规模培训提供优质资

源供给。

（三）提出 2 条保障措施。一是加大工作力度，健全完善工

作机制，强化政策资金和人员保障，构建人社统筹、部门参与、

分类实施的工作格局，分领域分群体开展项目化培训。二是注重

总结推广项目化培训实施过程中的典型经验和成功做法，打造

“北京培训”金字招牌，营造技能成才、技能报过的良好社会氛

围。


